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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外交的二重变奏：

美孚洋行苏州建造油池之争（1915-1919）
1

纪浩鹏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火油自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后，20 世纪初已经在中国城市中普及开来。美孚公司先后在与俄国火油

公司、英国火油公司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为转运销售之便，美孚公司于 20 世纪初开始尝

试于各埠设置油栈。近代苏州绅商势力强大，有着完善的在野市政网络体系，美孚于苏州的租栈请求自开始就遇到

了来自苏州地方绅商的阻力，交涉自清季至民初断断续续近十余年，美孚洋行为争取早曰于苏州设置油栈，采取了

各种措施来应对苏州地方绅商，最终在有条件约束的情形下于苏州租地设栈。美孚洋行苏州建筑油池之争是以苏州

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城市市民意识崛起的表现之一，也是近代中外贸易交涉的一个缩影，所反映的不单纯是经济交涉，

更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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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煤油于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改变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美、俄两国出产石油最多，因此成为在华销售煤油的两大巨

头，其他在华开展煤油业务的国家还有荷兰、英国等。
①
中日《马关条约》第六款第三条规定：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

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毋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桟房存货。[1]第 1册，616根据

“一体均沾”原则，各国外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租赁栈房、暂存货物的特权。19世纪后期至 20世纪初，煤油传入中国，并被中

国人逐渐接受。在煤油普及的过程中，中国民众对于煤油却心有顾忌，因为煤油在燃烧时火势凶猛，因此民间俗称为“火油”。
[2]3419世纪末 20世纪初，欧美各国对于火油的储存与运输出现了新的办法。②2最初，火油是装在铅铁箱中进口，但是不久便出现

了火油池和火油船。19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的主要通商口岸便建起了储存火油的火油池。[3]上册，105比如德商瑞记洋行于 1893 年

在上海浦东修建有三个火油池，可储煤油 2500吨。[4]上册，336清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澄清口岸的定义和范围，近代中外约章对此也没

有明确规定，因此各地在执行开埠通商的条约时缺乏统一可靠的依据。在允许外商居留和设栈问题上，各地的做法也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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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禁止外商在城内设栈的口岸城市就发生了中外交涉和冲突。[2]23-25

1896年 10月，苏州地方官厅乘与日本就日租界进行第二轮谈判时，与各列强驻沪领事商定于苏州设立“各国公共租界”，

租界范围自葑门外东起觅渡桥苏州关关署，西至水渌泾，南至绵长泾，北至沿河十丈官路南为各国公共租界地，并制定了《苏

州通商场章程》（后简称《章程》）。《章程》在外国人于租界租地问题上规定：“凡租界内有约之国商民，均可在此照章租

地，遵约建造房屋、栈房。但欲租地，必须禀明领事官，并备应完地租及本年内应纳税钱，照会中国地方官收讫，由地方官履

勘该处，即印发租契三纸，由领事官会印，一给租户，一存领事衙门，一存中国地方官衙门，一经承租之地，遵约照章归租户

租用，唯每人只能租六亩为止。”[5]153-154《章程》对彼后各国在苏州租界之租地行为进行了约束，如系绕过苏州地方官厅私自购

地、租地之行为则属于违约行为。

开埠初期，苏州进口火油以英商、俄商经销为主，美商所占比重较小，1899年只占 0.03%，而至 1910年美商所占比重已达

46%，彼时美商所销火油，通年达 130 万加伦左右，形成了英商亚细亚与美商美孚洋行两家垄断苏州市场的局面。[5]1581907 年，

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苏州建油池两座，每池可装油五万五百加伦，所装之油，系由上海用浅水汽船驶运进口。[6]200美孚洋行在

清季即已寻求在中国商埠租地设栈。1907年 12月，美孚洋行获得两江总督允准，于九江官牌夹地方建设油栈，但中国官方同时

声明不得建造油池，美孚随即相机提出援亚细亚公司成例，设立油池，美领事亦前往江西交涉，江西巡抚遂致电外务部寻求解

决方案。[7]第 17册，4871908年，在长沙同样发生了美孚洋行欲在长沙市郊修建油栈、油池的案例，鉴于长沙民众不愿遵照开埠约章，

不准美孚洋行在长沙择于离百姓住家较远之地建造油池、油栈，军机处、外务部给湖南地方官长的答复是“查通商各埠，洋商

建造油池、油栈，已有成案，此次美孚在湘商办如何情形，希查明即复”，同时希望湖南官绅“设法晓谕人民遵守约章”[7]第 18册，

64。军机处和外务部的做法虽然没有言明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但是表达了希望地方遵守条约的立场。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方面的

反对不是出于安全和卫生的考虑，而是中国地方官或者民众的仇外心理，譬如 1910年宁波地方当局拒绝美孚洋行设立油池的要

求时，美国公使在给外务部的照会中即指责该地方官有意刁难。
[8]第 11册，452

美孚洋行是彼时中国民众对美孚石油公司的习惯性称呼，分布在中国各地的美孚洋行又被称为美孚分公司，办理美孚在华

各地的业务。[9]11-14美孚洋行在民初的中美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于美孚洋行晚清民国时期的在华活动研究还相对薄弱，

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的是美孚洋行在近代中国活动的一般性评述，但对于美孚洋行因在华活动而产生的贸易纠纷以及更深层次的

外交和法律问题关注则不够。①3

二、租地与否的交涉

1907 年，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苏州葑门外修筑油池，建池区在运河之滨，与苏州关相距不远，但初期以零售为主，并无

大宗趸批。[6]200亚细亚火油公司地处苏州城南宝带桥附近，该地为苏州旷野之地，人烟稀少，因而并不存在危及人身的安全及卫

生问题，其设立过程并没有遇到太大阻碍。[10]宣统年间，美孚洋行即欲援亚细亚公司例于苏州建筑油池，后因政权鼎革、时局

动荡，美孚洋行于苏州筑池之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1]美孚洋行与江苏交涉司在宣统年间已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1915 年开始

的美孚新一轮筑池请求基本上以 1911年合同为蓝本，其中主要内容包括租屋仅提供堆存装听油之用，未经地方官允许，不得擅

自开挖地窖、牵混油池；该地堆存煤油，只准驳船渡运，不准搭建浮桥木跳，如有致碍水道之情形发生，则租约取消；堆存之

煤油如遇焚轰事，且对租屋造成损失，由美孚洋行进行赔偿；煤油如遭遇电触等意外情形，发生火灾，对周围之人财、产业造

成损失亦由美孚洋行照值赔偿。[12]第 2辑，717-718安全、卫生问题始终是苏州地方官绅关注的重点，美孚洋行在租地交涉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阻力即是业已崛起的具有现代市民意识的苏州绅商，新一代的苏州绅商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于城市公共利益也高度重

视。

                                                       
3①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版；黄定天，段永富：

《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东北经营的历史考察》，载《山西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陈礼军：《战后美孚石油公司在华经营

探析》，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 2期；等等。相关论著中还没有涉及美孚石油公司在华建造油池之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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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4月 17日，美孚洋行驻苏州经理卡尔德致电苏州交涉员，请求在苏州援英商亚细亚公司之成例，择一适当地点建筑

油池，以供贮存、转运火油之需，彼时英商亚细亚公司已经与美孚洋行在苏埠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而亚细亚公司在苏州设立油

栈已经五年，因此美孚也急于在苏州设立油池，以获得与亚细亚公司平等竞争之机会。卡尔德在致函中还详细罗列了美孚洋行

在苏州建筑油池的原因，包括：“（一）美国与贵国无论公私交际素称和洽；（二）既允亚细亚建设，敝公司有先例可援无难

核准；（三）敝公司现与中华民国合资在陕西四川省采取煤油，不久中国煤油售与市场，中国政府在契约上订定红利，以五成

归中国，中国之利源无过于此，所以中国人民对于敝公司商务当出全力维持以期日臻进步，中国官宪赞助建筑不独敝公司有益，

即贵国从中亦得莫大利源；（四）此项建设于苏人生命财产毫无危险，因所拟建筑地点系在亚细亚火油池对面渡桥河东岸，确

系空旷处所，既无坟墓又无房屋，苏州人民无反对可知”等。[11]

清末民初的中美关系，邵循正先生总结为：一方面为金元外交的活跃；一方面是攻心政策的推行。
[13]132

彼时，美国政府对中

国积极推动庚款退还，协助中国向美派送留学生，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给一般之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也就是卡尔德

所称之中美邦交素睦之由来。中国当时尚不具备独自开采石油的能力，而其他有开采能力之国家都以扩大在华特权为条件帮助

中国开采，因而中国政府更倾向于与美国合作。彼时中国政府在财政和工业上都有求于美国。[14]75早在 1914年 2月 10日，经过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协调，中美正式签订《中美合办煤油矿合同》，美孚洋行在协助中国开采油矿问题上获得了合法地位。[15]93

美孚洋行苏州租地交涉即是在中美两国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的。

1915年 5月 18日，苏州市公所将苏州本土士绅集议美孚租地事的结果函知吴县知事，苏州士绅认为此次美孚于觅渡桥河东

岸租地，如果经过查核没有坟墓或者房屋关碍之处，苏人自无反对之理，而觅渡桥河东隶属于郭巷乡，但该乡董事钱鼎没有列

席会议。[12]7206月 1日，卡尔德函知苏州交涉员拟建筑油池地址系买办施炳卿之产业，且距离觅渡桥不远，苏州官商正在核准期

间，次日，卡尔德再度致函苏州交涉员，称新勘得沈贻谷地四亩八分，较之施地更为美满，并希望得到苏州官商的体谅和支持，

吴县知事接知相关讯息后，遂再度邀集吴县绅商前往会勘。会勘后，吴县士绅以事关消防、卫生，且相关买卖手续过于繁复，

非一时所能办妥为由意欲延宕与美孚洋行签约租地。[12]721 6 月中旬，外交部致电苏州交涉员杨士晟，传达了外交部对于美孚洋

行拟在沪宁线添设油池的反对态度，对于美孚前次欲在觅渡桥河东建筑油池一事，鉴于苏州地方舆情仍云反对，外交部认为“订

立合同取缔防患各款应妥为规定”[16]。6月 12日，吴县知事孙锡祺以美孚租地交涉事关重大，遂致函时任江苏巡按使的齐耀琳，

请求指示。[17]齐耀琳也于同日迅速复电吴县知事，首先表明鉴于“若径由铁路公司直接将车站余地租与美商设池，恐绅商士民

既难允给，且其他火油公司设竟援例添设，更与地方治安前途大有关碍”，齐耀琳本人不赞成于车站附近租地给美孚洋行作筑

油池之用，同时转达了上海铁路管理局钟局长关于一埠不宜设两池的建议。但考虑到“与其日后建池于车站繁盛之区，诸多违

碍”，因此建议吴县方面“似不若准予所请在觅渡桥河旁僻静地内建筑，订明照亚细亚办法，苏州止设一池，以示限制”。[18]

齐耀琳的这种折中的做法一方面照顾到了苏州地方绅商士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以后其他国家再援例申请，所以他

在函电中表达了苏州止设一池的态度，看似前后矛盾，实际上应为于亚细亚火油公司设池之后，只准设立美孚洋行油池一处，

只是齐耀琳没有言明。

1915 年 7 月 3 日，吴县知事就美孚洋行租地事致电苏州总商会，将因美孚洋行租地事而产生的中美交涉详情函知苏州总商

会，在函电中，吴县知事提及苏常道尹以“美商拟以葑门外觅渡桥河东岸为建筑火油池地点，既据称地方空旷，并无各项窒碍，

又经绅商集议，亦无反对情形”为由，希望苏州总商会对于美孚洋行租地之请求允准照办。函电中提及美孚欲在车站附近余地

要求筑池，而吴县知事认为“苏站东北近齐门城厢西南接阊门商场，人烟稠密，如果添筑油池，实属异常危险”，因此予以反

对，且亚细亚公司已于此前在苏州筑有一油池，若美孚再筑一座油池，则会出现一埠两池情形，对于美孚与亚细亚商行竞争有

利，而于苏州之安全、卫生等诸多领域有百弊而无一利。[19]美孚洋行租地实际的交涉双方应为美孚洋行与苏州总商会，在此过

程中，美国驻沪领事馆与中国方面的江苏省署、苏州交涉公署、吴县知事公署等构成了多管道的交涉，苏州总商会的意见也通

过官方反映给美孚公司。

1915 年 7 月，外交部致电交通部，请求交通部在美孚苏州租地交涉中予以必要之协助。事情之起因在于美孚洋行欲在苏州

车站附近添设油池，外交部经由苏州交涉公署得知美孚洋行此前已经与苏州地方官厅商定于车站码头对岸租定房屋地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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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栈，外交部的态度是假使苏州地方官厅最终允准美孚洋行于苏州车站附近租地，也应照宣统年间中美商定之成议，即“当以

宣统三年二月美孚洋行在苏州齐门外车站对岸租赁官房设置油桟，合同内载明只准堆存装□之油，不得擅自开挖地窖，牵混油

池之类”，而在“美孚洋行拟援例在苏州觅渡桥河东空旷地方请建大油池，经按照全案，饬由地方官会同绅商履勘集议，舆情

尚言反对”的情况下，外交部请求交通部转饬地方交通部门予以阻止。
[20]
交通部门意外地成为此次中美交涉过程中的另一个相

关方，彼时苏州铁路事务属于上海铁路管理局管辖，上海铁路管理局也因此加入了美孚苏州租地设栈的交涉。

1916 年，中美双方在租地问题的交涉上陷入停滞，中方开始着重调查美孚洋行有无私自租地之情况，以杜绝宣统年间事情

再度发生。12 月，苏州警察厅派出民警秘密访查美孚洋行除于苏州官厅核定之觅渡桥河东岸欲租地外，有无在他处私下购地、

租地之举动，其间阊胥盘区警察署长刘承恩会同县委蒋廷全访得美孚洋行于觅渡桥河东岸一里有余购得施姓之田，且探得施某

现住城内青龙桥西颜家巷。
[21]

苏州交涉员也饬令吴县地方官厅随时密加查访该行有无在他处擅筑油池。
[22]
事实上，美孚洋行绕

过苏州地方官厅暗地购地私设油栈之行为在宣统年间已有，1910 年就发生过解子霖、郑锦堃等勾结美孚洋商私设油栈之事，具

体的操作过程是美孚洋行在苏齐门西汇租定第五十号，陆姓房屋，堆存煤油，由解子霖、郑锦堃二人勾结该商以美孚出面，陆

续由沪宁铁路装运散仓油至苏，即在西汇栈房附近改装听子，装入栈中，再进行售卖，但其间因被告发而私设之油栈亦被关闭。
[23]美孚洋行追逐利益而不顾与苏州地方官绅之间约定的行为使得美孚洋行民初再度欲于苏州租地设栈变得阻力重重。

1917年 1月 16日，苏州交涉署饬令吴县知事孙锡祺派员会查美孚洋行购地筑池相关情形，苏州交涉署对于美孚洋行租地设

栈筑池的基本立场是“火油池栈订有专章，只可于地方官准设之处所建设，未便由洋商遽行自由择定”，因此，饬令吴县知事

转咨苏州警察厅随时派员密加访查，以杜美孚擅自动工兴建之虞。[12]7252 月 15 日，吴县官方准予美孚于觅渡桥东建筑油池的消

息不胫而走，苏州本土企业源盛缫丝公司向苏州总商会陈情，恳予代转苏州地方官署，请求对于美孚租地之请求不予允准。对

于美方一直引以为说辞的亚细亚公司成例，源盛公司认为亚细亚公司地处宝带桥一带，实即旷野处，与美孚所要求之觅渡桥一

带迥异，且油池重地，一旦有邻近工厂火星溅入，后果不堪设想，且觅渡桥一带女工住房非常多，如若美孚公司于觅渡桥一带

设池，则女工之安全亦堪虞。[10]源盛公司的请求很快便在苏州绅商中间产生了共鸣，苏州市乡公益事务所董事汪某等随即致函

吴县知事，请求察核妥议。他们同样认为美孚租地一案不可援亚细亚公司之成例，原因在于亚细亚油池，尚在宝带桥南首，距

离觅渡桥二里有余，如果美孚坚欲租地筑池，如系仍在亚细亚油池南首，或对岸空旷处所，并无别项窒碍，当地人民自无反对

之理。[24]

苏州本土企业的反对给吴县地方政府施加了压力，吴县知事公署最终也同意使美孚洋行另觅合适地址。2 月 26 日，吴县知

事会同苏州警察厅转知美孚行商另觅地点，所请之施秉记地亩予以作罢，并附录了苏州绅商的反对意见。美国驻沪领事旋即于

次日针对苏州绅商反对建筑油池的各条反对意见进行了一一驳复并函知苏州交涉员。对于苏州绅商认为的所选地点靠近丝厂，

恐有火患，苏州交涉员经过调查得知，美孚洋行所择地点与丝厂之间有荒弃营场一处，河流一条，所建油池外围又有紧密铁池

盖，且火油虽易引火，但绝非火药所能比；至卫生一节，苏州交涉员认为首先火油不易泄漏，且万一发生泄漏行为，所漏之油

必为河流带出城外；油池之建亦可起到方便货船停泊之作用。基于此美领事认为地方官绅所呈反对各节，并无充分理由，全然

过虑。[12]729但是就在次日，苏州交涉署致函美驻沪总领事，告知美孚拟在施秉记地亩建筑油池一事作罢，为避免外交纷争，苏州

交涉署详细阐释了作罢原因，包括经地方绅商、市乡董事会会勘，美孚所择地点于卫生、安全诸方面实有种种窒碍，且近海关，

更有税务关系。其中源盛丝厂的陈情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苏州交涉署表示“不但为慎重地方起见，即为美孚行记，亦

不宜在该地内建筑油池，自取危险”[12]727-728。

苏州警察厅在收到苏州交涉署的转函后，随即致电苏州总商会，提请邀集苏州地方士绅会议美领来函，并希望苏州总商会

能够迅速转邀苏州市、郭巷乡两董事即日到会，详细察核美领答复各条，妥为议定。[12]728-7293 月 15 日，吴县知事奉苏州交涉公

署指令，以“于消防卫生诸多窒碍，自未便听其建筑”为由，转知美孚洋行另觅地址建筑油池。[25]4月 6日，苏州商会会董汪恩

锦、汪存志在知悉美领事来函内容后，第二次答复美孚建筑油池各条议案，函中称：“答第一条：查来函所称丝厂……中间尚

有荒弃营场一处，河一条，该河之阔不过仅及一丈光景，有时干涸无水，舟楫难通，非通畅河流可比，且营基现虽荒弃，安保

日后永不建筑；答第二条：查该处港湾分歧地，属低区，现正水涸，似可无虞，惟遇天雨水涨有时倒灌入城，难防所漏之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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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人；答第三条：查该处河道本不及宝带桥一带之阔，当此河水干涸，船只常虞搁浅。”[26]苏州商会依然从安全、卫生等

角度对美国领事的态度进行反驳，并于 4月 7日邀集市乡议董讲论美孚筑油池各条的讨论结果。[27]

中美之间关于美孚洋行所择新地基的争论也终于在 4月中旬有了结果，鉴于地方官绅士一致反对美孚公司于施姓地亩筑池，

而中美邦交又素称敦睦，吴县知事欲再做最后之转圜，即由吴县地方官厅再度邀集绅商官董复议，如复议之结果依然如初，则

饬令美孚洋行另寻合适地址建筑油池，施姓地亩作罢。[28]

三、合同条款的交涉与订定

美孚洋行在经历了数次挫败后，再度于 1917 年年中另觅合适地基，最终觅得与亚细亚公司油池隔岸相望的施姓业主之地，

而该地系由施姓业主所购陶某之地产。苏州绅商经过调查，最后认为美孚洋行“现在所择前项基底，三面环水与亚细亚油池隔

岸对峙……洋关丝厂较远，就目前地方而论，似尚别无关碍”[29]。1917年 12月，美孚洋行新觅地点经过吴县知事公署核复通过，

吴县知事随即将核复地点函达苏州交涉员。[30]苏州交涉员收到吴县知事的通报后，将相关情况转呈外交部，寻求指示。

1918 年 1 月，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苏州关监督对于美孚公司另择施姓业田建筑油池准予订立合同，但对于相关的取缔和防

患规则，希望苏州方面再行详细规定待完成后，再函知江苏省长和外交部。至此，美孚洋行租地筑池已成定案，接下来的就是

双方于合同条款的商讨与订定。江苏省长齐耀琳在接信后随即做出指示，美孚于苏州建造火油池时应以英商亚细亚公司之成案

为例，所租地不应超过六亩。省长同时责成苏常道道尹转知缩小范围，其间，美领与江苏省长之间往来函复，就美孚租地事持

续磋商，最终于 5 月中旬，江苏省长同意了美孚在苏州租地建池一案，同时饬令苏州地方官不要再做抗议，美孚租地事按照英

商亚细亚公司成案议结办理。7月 1日，美国驻沪总领事派副领事丁瑞门为代表赴苏，美孚洋商白百克偕同，随行附带了拟驻油

池地点样式草图。
[31]
1918年 12月，苏州关交涉员杨士晟致电外交部详陈美驻沪副领事与其交涉有关情况，因江苏省长坚持以亚

细亚租地成案为例，要求美孚于苏州所租地不得超过六亩，美副领事请求杨士晟代为向江苏省长陈情，代为转圜，美商认为“草

图内所绘拟建油池两座占地并不甚多，其余隙地均为建筑堆栈等房舍用，以表示可免危险”，美副领事与杨士晟争执不下，杨

士晟遂向江苏省长提出照顾各方关切的折中方案，即“以如用八亩二分九厘之地，较亚细亚租地既多，则保险银两应加增至四

万两，且由中国国家银行立单，并俟油池余地新设堆栈筑成后，即将前租钱万里桥美孚火油栈撤销退租”。美国驻沪总领事博

金式致函苏州交涉署，表示“美孚行拟租地点既较亚细亚亩数稍广，该行自愿比亚细亚略为多具保证金，以昭公允”。至此，

美孚租地规模已经得到解决，紧接着就是相关章程的拟定。江苏省长坚持以亚细亚公司租地章程为蓝本，美国总领事此前亦表

示愿意承认亚细亚公司所定之章程，但于取缔防患各条，中美双方都认为应该重新详加研究，交涉员杨士晟“参仿旧章暨近年

地方警章酌予增加拟具试办草章十二款，租地草章六款，大致均与亚细亚旧章略同”[31]74-76。中方的出发点旨在避免英美之差别

待遇而导致不必要之外交纠纷。

1919年 1月，江苏省长齐耀琳将苏州美孚洋行另择地址筑池相关情形及租赁章程转呈外交部，请求进一步裁示。[32]2月份，

外交部回函齐耀琳，告知美孚于苏州租地建筑油池事已责成苏州交涉员办理，江苏省署可遵照办理。彼时中美交涉之重点已经

不在于美孚是否能够于苏州租地筑池，而在于租地之担保问题。原拟章程第六款规定“须由中国或交通或江苏银行出具存款单”，

但是必先实足备齐银四万两存放银行，这几大银行始肯立单，而美孚洋行于这几大银行并无四万两存款，因此美领事来函请求

援引亚细亚火油公司之成例，将存款单改具银行保单，并且中国银行等保单取价当与汇丰银行相同，如不同，仍用汇丰银行出

具之保单。因事涉英美两国在华是否得到同样尊重，保单之事已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涉，外交部鉴于美孚洋行既已由中国国家银

行立单担保，则再无另择汇丰银行之必要。至于取价问题，则秉持华洋银行一致之原则，所取价率以汇丰银行在宜昌为美孚担

保之取价率为依据，即每百两收取保费二钱五分，外交部有意以此次中国银行之担保为试点，逐步推广全国，借以增长中国国

内银行之信誉。[33]

美孚洋行在租地交涉过程中一直以英商亚细亚公司业已取得之利益为蓝本与中方讨价还价，因事涉外交，苏省及苏州地方

官厅在处理类似议题时会相当谨慎，以免给美方造成轩轾既分的感觉。外交部也同时对杨士晟做出指示，与美孚所议定之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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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俟第六款解决后即可签订。针对华洋银行之保单问题，由于美孚洋行并无实在现银存放于中国银行，因此，外交部责成苏州

交涉署调查由汇丰具保是否无须存放现银抑或有其他栈押物品，同时指示苏州方面“若美孚则福州九江等处均经改由中国等银

行出具保单办理，业有先例，各省对于英美两商并无所谓轩轾……此项误会，此节自毋庸顾虑，拟定章程各条均尚妥协，一俟

第六款解决后，应与美领签订可也。”
[34]
最终，《美孚公司火油池试办章程》十二款成功议定，其内容与亚细亚公司租地章程

大致相同，但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补充损益。在防患办法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对于如因意外而对周围之华人生命、财产造成损

失，贝“该油池主或其代理人须格外从优分别给予抚恤，并照损失价值赔偿，至赔恤数目，应由道尹、交涉员与领事公允议定”，

此前引起中美双方争议的第六款，新议定的章程规定“该油池主或其代理人须先备齐关平银四万两存放苏州，或中国或交通或

江苏银行，由该银行出具存款单，送交苏州交涉员署保存以担保第四、第五两款之赔款，届时如尚不敷，仍须由该公司补缴。

此项存款单，每年一次，迳由交涉署向银行调换应得利息银两，于换新单时，代向银行提取照送”[31]。1919 年 5 月，吴县公署

正式发给美孚洋行租地印契，美孚租地事已经基本完结。
[12]732

美孚新购油池地址择定后，钱万里桥退租地的善后事宜就排上了议程。钱万里桥附近之租地实为供美孚洋行堆存火油所用，

系由 1911年江苏交涉司、江苏巡警道、美国驻沪总领事、美孚洋行四方所签订的租赁合同所确认的，该合同第二款规定：“此

项租屋只准堆存装听之油，如未经地方官允许，不得擅自开挖地窖，牵混油池之类”，在租期上规定：“十年为限，限内两无

翻悔。”
[5]159

正是由于合同中规定的钱万里桥租屋的职能对美孚洋行后续的转运、销售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因而美孚洋行一直寻

求另租合适地点。美孚洋行在 9 月份致函吴县知事公署，告知美孚洋行关于钱万里桥地址退租后相关处理事宜，美孚洋行希望

钱万里桥附近油库退租后“倘地方官议决将该处产业作为贮油之用，则无论用法如何，应予美孚油行以首先取弃之权”，吴县

知事随即将美孚洋行的意见转达苏常道尹。[35]同年 11月，苏常道尹以“一为美孚退租后，恐其他火油公司互竞接租，易生交涉，

一为该栈房屋接近车站，若由沪宁路车载运火油装厅上栈，最为便利，亦易另生交涉”为由，饬令苏州地方官厅于钱万里桥油

栈地退租后应慎密办理继续出租事。[36]美孚洋行随即请求美国驻沪总领事萨门司出面，与时任江苏苏常道道尹的王莘林、苏州

交涉司交涉员杨士晟洽商退租事宜，事情终得妥善解决。1919 年 5 月 1 日，三方正式在《苏州美孚公司火油池租地章程》《苏

州议订美孚公司火油池试办章程》上签字。[5]160至此，在中美双方的利益关切都得到照顾的情况下，持续四年的美孚苏州筑池之

争落下帷幕。

四、结 语

美孚洋行自 19世纪末进入中国，在中国的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美孚洋行在苏州的筑池之争可以视作清末民初美孚在华活动

的一个缩影。近代苏州有着发达的市民社团网络，有学者称其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37]115。其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的就是苏州

总商会，苏州总商会与苏州商团、苏州市民公社、苏州救火会等共同构成了苏州的非官方城市治理体系。苏州“在野市政权力

网络”的核心力量自清末至民初就一直是一批亦商亦绅亦学的本土士绅，他们大多是科举正途出身，且拥有雄厚的财力，与苏

州地方官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能够在维护地方商民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8132以苏州总商会为中枢的这些苏州民间社

团多由苏州本土士绅控制，于苏州本土的治安、安全、卫生等诸多关系民生的市政问题有着天然的关注和重视。火油系易燃品，

其保存状况之优劣直接关系着城市安全，因此美孚洋行欲于苏州租地设栈筑池的举动势必会引起苏州本土士绅的强烈反响，这

也是近代中国城市市民意识崛起的表现之一。

美孚洋行在苏州寻找地基建造油池，本来主要应该是一个商业性的活动，但是在民国初年，由于各主要大国在华均有利益

与势力范围，且当时的中国依然处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中，中国的内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因此类似的商

业性活动很多时候都会演变为具有商业和外交交涉双重性质的事件，在商业交涉中有外交，在外交交涉中有商业，故而类似事

件就成为了商业和外交二重变奏下的交涉事件。

从美孚洋行的选址到油栈的规模，再到章程的订定以及诸如银行保单的数额等细节问题，苏州本土士绅都事无巨细，——

详细交涉。但凡涉及苏州市民利益及关碍城市安全、卫生等交涉内容，苏州本土官绅都会采取一切可能之办法维护苏州民众的

利益。苏州绅商与美孚洋行并没有直接就租地问题进行交涉，而是通过相关涉外部门进行交涉，清季洋商租地归苏州关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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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912 年江苏行政公署规定洋商租地的相关核办与印契准发业务归吴县地方管辖。[11]732因此，苏省两级地方行政机构也在交涉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孚洋行依赖美国驻沪领事从外交交涉的层面与中国的各级官厅进行了漫长的交涉，基于清季民初中美良

好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对于美方的要求都进行了积极而又审慎的考量和研究。美孚最终租地成功，不仅是商业谈判的成果，

更是中美各个层级外交交涉的产物，这也成为民初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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